
我們想要的未來

未竟的控制之夢：
戰後臺灣地下水治理（1949-76）

講者／何俊頤

整理／葉乃爾（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從
我國水利署在2021年的統計資料可以

發現人們所使用的水資源當中，地下

水占了約30%。使用比例僅次於河川水而高

於水庫水，由此可見此一「看不見的水資

源」，對整體社會的重要性是相當高的（圖

1）。

在進入臺灣地下水發展的近代治理脈

絡主題前，先來回顧一則新聞：2021年，由

於前一年颱風較少等因素導致豐水期水量減

少，全臺特別是竹科傳出缺水危機。經濟部

長王美花因而提出竹科地區鑿井取水之議，

然此舉卻引發輿論熱議。為此，經濟部發布

聲明澄清，強調政府所鑿「備援井」不會導

致地層下陷，甚至能增加水源調度，與地下

水的物盡其用。不過該聲明仍遭到許多網友

留言質疑及批判，認為「向地下借水並非良

策」，或是「應往其他政策面向，如強化最

大化降雨時的集水量等著手」。從這件時事

與民眾反應可以發現：水資源的議題其實是

能夠引起民眾關注。以現今人們對環境保護

與資源缺乏的相關認知與知識，對水資源應

如何利用和調節，其實都有自己的意見跟想

法。顯然水資源的控制並非和大家生活相距

甚遠的議題。

我們回頭來看看臺灣政府的地下水治理

史。從戰後的脈絡來看，從早期由農復會和

圖1：我國水利署在2021年的水資源利用統計。地下水占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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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主責，在國際的經費挹注與專家技術

支援下進行地下水開發；到70、80年代開始

由水利署開始執掌。相較於戰後初期，當代

的政府跟社會對於地下水的治理，其實都採

取一個非常保守而謹慎的態度。這樣的轉變

有其緣故。

「供水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我認為，供水問題有它極具政治性的

一面，因為人每天必須喝水才能維生，從糧

食、農產、晶圓製造也都需要水；沒有穩定

的供水，就不可能有穩定的統治，這涉及國

家發展、地緣政治、乃至地方爭奪資源的競

爭與合作。為此，國家必須發展的科技，也

包括開發更多水資源的科技，以良好地控制

水資源的分配與開發。

二戰後首先作為地下水開發主力的是國

營事業台糖公司，促使其開發水資源的外在

動力或者壓力，有以下幾點：第一、二戰所

帶來的經濟資源的破壞，第二、國民政府大

量撤退來臺的軍民，其他像是天然水利條件

的不利與灌溉系統的侷限等等。根據文獻，

當時農復會專家曾分析提到，針對大量軍民

來臺後所需要的總體糧食，臺灣的土地面積

是足夠提供，但水源卻是不足的。此外，國

際合作的契機與外國專家的出現，例如1952

年聯合國派遣安全分署顧問C. E. Jacob（圖

2）來臺調查糖業發展，在其發表的《臺灣糖

業報告》中，便強

調地下水的研究與

系統性以及有規劃

的開發，對產業的順

利發展勢在必行。

當時政府也推動如

補 助 農 民 申 購

抽 水 機 經 費 的

計 畫 ， 以 及 糧

食局的第二次五年增產計畫等，開啟加強開

發地下水的濫觴。

開發水資源的衝突：

個體vs.總體，民間vs.國家

然而與此同時，伴隨的社會問題也有

待解決，例如50年代基層「搶水」問題就已

浮現。從當時的史料可以看到，省議員林壁

輝指出臺糖在屏東縣的開鑿深井，已影響農

民水井的水量；對此，省水利局長章錫綬則

答覆經調查後確有此事，將函請台糖分配餘

水，予以補救。

另一個實例發生在嘉南大圳的灌溉區。

1953年米價上漲，由於當年仍然存在三年輪

作的規定，使原本輪到甘蔗或雜糧的農民開

始使用抽水機抽取地下水灌溉稻米。這件事

促使當時雲林縣議會和行政院經濟安全委員

會數度來回公文溝通，經安會認為農民的舉

動不妥而欲停辦補助抽水機的貸款政策，縣

圖2：C. E. Jacob於1952年為

聯合國派來臺灣調查糖業，提

及水源不足問題亟需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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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希望能維持，而經安會回覆時強調地下

水源的開發應以「區域」為單位而不應由個

別人民恣意為之。

由上述案例宏觀來看，所謂水資源的分

配問題，至此已涉及國家權力與民間自治的

界線以及競爭合作的定位問題。

地下水資源的規劃與執行，

走向「集中管理」

對此，水利官僚章光彩在1955年時曾

指出：「在國家法律權力的絕對性統治下，

尊重水利自治團體自治權力的完整性協同一

致，聯繫一貫，集中統一，調節互助，實行

區域化的合作開發，公共化的計畫利用。」

於是，當年修正後的＜水利法＞便將地下水

治理入法，界定為國家公權力一方的「政府

管理機構」，並於1958年成立「省建設廳地

下水工程處」，與作為民間自治團體的「農

田水利會」，兩個組織依其不同權責，前者

為規劃、管理與執行地下水的水資源分配計

畫，後者則是在第一線協助把政策落實到農

村，以共構出地下水治理的體系與概念。

此種法律圖像的背後，隱含的也是地

下水歸屬對象為何的制度路線之爭，一種是

個別老百姓本得以就近對地下水資源自主獨

立應用的「濱河權制度」；另一種則是強調

全部水體均屬於公有，人民或團體應經聲請

始獲得有限的、需遵守合理並有效運用的

權限，否則得以撤銷其權限的「賦予權制

度」。本法的精神，顯然則是由後者勝出。

在該次修法之後，政府對地下水的發展

因制度確立與外在條件如國際貸款、聯合國

鼓勵各國有效開發水資源的潮流，而積極進

行。當年地下水開採的技術開發與運作，更

側重於「本益比」的考量，試圖在有限的資

源下獲得最大的效益。例如在50、60年代，

針對要「使用哪一種井」經歷一番爭論，並

作出排除「竹井」（圖3）適用性，而更廣

泛採用了「深井」來進行開採的結論。背後

的思路，我們從當時＜臺灣省地下水水權登

記辦法＞的修法說明：「查地下水之利用，

應以大規模開發，方能符合經濟原則，利用

湧泉井…（略）經濟利用論，政府不應保

障」這段論述，便得以窺見之。除此之外，

圖3：「竹井」施工照片。圖中右側坐姿者所在

之處即為未來之井孔。鑿井原理為施工者以腳施

力，踩踏木輪，帶動木輪上的竹片，竹片與鑽頭

銜接，把金屬鑽頭從下往上拉，再利用重力往下

砸。（資料來源：地下水工程處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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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控制好「安全出水量」，避免超抽，

也是政府施行良好「控制」的核心內涵，既

不能使地下水完全枯竭，或使有害的水流侵

入，也不可引起地層下陷，不使抽水的成本

因控管不良而提高。

然而，執行上仍然有未臻完善之處，

例如行政機關堅持只能使用深井才算合法，

造成當時較為貧困與地質貧瘠的屏東農民負

擔過重，結果是官方深井不如民間私井受歡

迎，並且導致地下水工程處在償還國際貸款

時進度不佳。在大環境上，因應國際援助與

水利政策轉向，政府在1976年裁撤地下水工

程處，雖將業務移交省水利局與地方政府，

但並未對過去的觀測系統進行改善，並且因

投入資源下降，設備與研究投資不足，無法

對地下水狀況進行充分研究，使安全出水量

誤差頗大。理想與現實鴻溝難解。

尾聲：水利工程師的未竟之夢

回顧臺灣地下水的治理史，可以發現臺

灣的技術官僚中，水利工程師們在1950年代

起扮演了地下水治理規畫與管理體制當中舉

足輕重的角色。他們藉由投入「追求效益」

獲得其他政府部門、水利會、國際援助機構

的支持，建立了一套以「最大開發效益」為

核心的集中開發體制。然而，水利工程與社

會其他行動者結盟的結果，是「效率」的界

定被窄化為對政府部門而言的開發利潤與還

款進度，從而埋下集中開發被拋棄的因子。

換言之，我認為當我們在談一個資源管理政

策何以失靈時，除了檢討政策執行力道或是

民眾的公德心，也應該去問何以推動這些政

策的技術官僚，在向外界尋求「結盟」時，

卻不能如他們所願。（臺大科教中心2023科

學史沙龍永續發展SD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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